青岛市知识产权局文件

青知协〔2010〕10 号

关于组织参加第七届
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的通知
各区、市知识产权局（科技局），有关企事业单位：

第七届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定于2010年11月6日至8日在江苏省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知识产权报社、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无锡市人民政府承办。本届博览会主要内容为国内外高新技术与名优产品展示与交易、中国驰名商标及省市著名商标产品展示、专利技术转让洽谈。为促进我市专利技术商品化、产业化，推动创新成果尽快形成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我市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我局拟组团参加本届博览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请各区、市知识产权局（科技局）根据工作需要派有关工作人员到会参观洽谈，并积极组织本区、市企事业单位参加本届博览会。
2、 请参展单位于2010年10月1日前向本届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交纳参展费用、报送参展登记表，同时向本区、市知识产权局（科技局）报送一份参展登记表副本。
3、 请各区、市知识产权局（科技局）汇总参会人员信息和参展单位参展登记表副本，于2010年10月1日前报我局规划协调处（邮箱qdzscqj@126.com）。
附件：第七届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邀请函
青岛市知识产权局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联系人：青岛市知识产权局规划协调处 张挺 张海生

电  话：82864777
主题词：专利 名牌 博览会 通知
青岛市知识产权局     　         2010年8月23日印发
附件2：
第七届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

邀  请  函

主办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江苏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国知识产权报社  

          中国专利信息中心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无锡市人民政府

时    间：2010年11月6日至8日

地    点：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动创新成果尽快形成生产力和竞争力，充分展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与名优产品，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定于2010年11月6日至8日在江苏省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第七届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国专博会”）。

本届中国专博会由中国知识产权报社、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和无锡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香港）华扬国际企业文化交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诺力吉广告有限公司协办。

中国专博会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的展会品牌之一，已成功举办六届。为加快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高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能力，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本届中国专博会以“创立企业品牌”为主题，将在往届综合性展览展示的基础上，增设“专利名牌企业”、“知名商标企业”以及“港澳台地区”展示专区。

本届中国专博会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无锡市举办，该区域是中国制造业发达、市场经济成熟、民间资本充沛、风险投资活跃的地区之一，对创新成果和成果转化有强劲的内在需求，是参展企业开拓市场、拓展品牌和寻求合作的极佳平台。

大会组委会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莅临江苏省无锡市，展示成果、宣传品牌、交流信息、合作洽谈、进行技术转让和产品交易。

一、展会宗旨

推动自主创新，构筑对接平台，创立企业品牌，促进经济发展。

二、展会规模

专利与名牌展厅、工业设计展厅共有标准展位700个。

1.专利名牌企业展区；

2.知名商标企业展区；

3.港澳台地区展区；

4．各省（区、市）、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及示范园区展区；

5.专利技术及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展区。

三、展会主要内容

1.国内外高新技术与名优产品的展示与交易；

2.中国驰名商标、省市著名商标以及培育商标产品展示； 

3.专利技术成果转让洽谈； 

4.为突显本届中国专博会“创立企业品牌”主题，提高参展企业的社会公众认知程度，博览会期间隆重推出“中国专利十佳企业”与“中国商标十佳企业”评选活动，由现场公众从参展企业中（由大会组委会审定入围参加评选企业名单），评选出10名“中国专利十佳企业”及10名“中国商标十佳企业”，颁发奖杯及证书，并为获奖企业提供《中国知识产权报》版面特惠价格的宣传空间；同时举办参与评选公众的现场抽奖活动，以确保参与评选活动的现场公众数量；上述活动由公证处现场公证；

5.大会对参展的优秀技术和产品进行评审，设金奖、银奖、创新奖，颁发相应的奖牌和证书；专设特别金奖（凡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展会金奖的项目可直接申报），颁发奖杯和证书； 

6.大会设立最佳组团奖、最佳布展奖，颁发奖杯和证书； 

7.大会统一编印16开精美会刊，呈送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并向国内外广为散发，扩大参展项目的社会影响，提高参展企业的知名度；

8.相关新闻单位到会采访报道。

四、参展项目

1.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推荐的优秀专利项目；

2.全国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及示范园区推荐项目；

3.中国驰名商标、省市著名商标以及培育商标产品；

4.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及专利示范工程企业项目；

5.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优选的专利项目； 

6.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优秀专利项目和产品；

7.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与产品；

8.发明人自荐的优秀专利项目和产品。

五、展览形式

1.实物、样品、模型、图片、广告、音像

2.现场演示、技术转让、商贸洽谈、招商引资、信息发布。

六、参展费用

1.展位费：（3×3）平方米国际展位收费1500美元

（3×3）平方米A类展位收费5800元

（3×3）平方米B类展位收费4800元

每个标准展位提供铝合金支架、三面围板、两只射灯、一个220V插座、一张展桌、两把椅子；

租用光地每平方米500元，起租面积一般不少于36㎡，特装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担负。

2.委托参展费：每项800元（含展板制作，展板规格为高1.2m×宽0.9m彩色喷绘制作、会刊、展览展示）。

3.会务费：每位参展人员收费600元（含参展证件、会刊、资料、伙食补贴、纪念品等）。

4.会刊刊登费：每项参展技术、产品简介收费100元（限200字）。

5.会刊广告费：彩色广告大16开每面收费3000元，封面、封底、封二、封三价格另议。

6.参与十佳评选活动报名初审费：每个企业1000元（初审不合格企业的费用全部退还）。

7.项目评审费：每个项目收费1100元（含奖牌及证书制作费，未评上项目的费用全部退还）；申报特别金奖每个项目收费2000元（含奖杯及证书制作费，未评上项目的费用全部退还）。

8.大会指定产品广告：包括饮料、保健品、日用品、服装、纪念品、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等，价格另议。

以上费用中，展位费、会务费、会刊刊登费必须交纳，其他费用一律自愿。

七、参展办法

1.各参展团、参展单位和个人须认真逐项填写参展登记表，加盖公章，随参展费一并寄往大会组委会办公室，评审材料在报到时提交。报名参展截止日期为2010年10月15日。

2.大会组委会办公室收到应交纳的全部费用后，按到款先后顺序安排展区与展位，编印会刊，并寄回正式发票和参展通知书。逾期报名者，原则上不予安排。

3.报到时凭参展通知书和发票复印件领取各种票证、资料、会刊、伙食补贴、纪念品等，并享受大会提供的相关服务。

4.申请编入会刊彩色广告的单位，需提供产品、厂容厂貌、法人代表照片各一张，文字介绍材料（限300字），请于2010年10月15日前提供电子邮件至cipbe2009@yahoo.cn，以便统一编辑出版。

八、日程安排

11月4日至5日报到、布展； 

11月5日下午预展；    

11月6日上午博览会开幕；

11月6日至8日博览会展览交易；

11月8日下午闭幕撤展。

报到地点：山明水秀大饭店 

（无锡市蠡溪路999号，火车站汽车站乘K82路和20路到山明水秀站下车 ） 

九、大会提供服务

1.大会代为安排住宿、代办返程票（费用自理）;

2.大会提供布、撤展和展览期间指定酒店至展馆的通勤车；

3.大会代办展品提运、仓储及退场发运业务，仓储及运费自理;

4.大会统一制作眉板，展板可由参展单位自制，也可委托大会制作，费用每500元（900×1200mm）。

十、展品仓储运输 

联系地址：（214131）无锡市清舒道88号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联系人： 姚宏伟             手  机：13951578813   

注：发货后速将原始发货单挂号寄给收件人，展品务请于2010年11月1日前运抵无锡市，包装外写明“第七届专博会”。自行运输的参展单位应自觉遵守大会展品提运、仓储及退场的有关规定。

十一、大会组委会办公室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100088）

“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电    话：（010）82034133  62103840 

传    真：（010）82034133  62103802  

网    址：www.cipnews.com.cn

电子邮箱：cipbe2009@yahoo.cn

联 系 人：张洪弟（手机：13801041344）

林子东（手机：13801173051）

          李  伟（手机：15001091591）

          刘宏达（手机：13520176169）

汇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北太平庄支行

户    名：中国知识产权报社

账    号：0200010009014482891

江苏省和无锡市的单位报名参展，请按下列地址联系参展事宜：

1.江苏省招展办公室

单    位：（210008）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地    址：南京市中山北路49号江苏机械大厦21层2113室

电    话：025-83279971       传   真：025-83279984

邮    箱：gtx619@sina.com

联 系 人：肖桂桃        

2.无锡市招展办公室：

单    位：(214001) 第七届中国（无锡）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组委会

地    址：江苏省无锡市学前街168号303室

电    话： 0510-82712771     82718772      

传    真： 0510-82727230

联 系 人：倪程赟

附件：第七届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参展登记表

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

                                           组织委员会

                                        2010年7月30日

附件
	第七届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

	

	参展登记表

	一、参展单位（刊登会刊用，请务必及时填报）

	单位名称
	　
	法人

代表
	　

	通讯地址
	　
	邮政

编码
	　

	网    址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二、参展项目

	序   号
	参        展        项        目        名        称

	　
	　

	　
	　

	　
	　

	　
	　

	项目简介：限200字/项，单位简介：限100字/项。                                                                                                                                                                                                                                                                       电子邮件请及时发至cipbe2009@yahoo.cn(组委会办公室)
                                                              
                                                          

	

	

	三、参展参会人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是否订房
	返程票日期
	目的地
	火车
	飞机

	　
	　
	　
	　
	　
	　
	　
	　
	　

	　
	　
	　
	　
	　
	　
	　
	　
	　

	　
	　
	　
	　
	　
	　
	　
	　
	　

	　
	　
	　
	　
	　
	　
	　
	　
	　

	四、参会形式
	

	参会目的：  □成果展示        □ 技术转让            □ 产品订货   
            □合作开发        □合资生产

	展览形式：  □展   板         □模   型              □实   物     
  □图   片         □录   像        

	展品体积：                   展品重量：        kg     
展览特殊要求：    电        □380V           □循环水          □其他

	五、申报评审项目
	

	序 号
	申 报 单 位 全 称
	评 审 项 目 名 称

	　
	　
	　

	　
	　
	　

	　
	　
	　

	1.“评审项目名称”、“申报单位名称”填写后原则上不允许再次变更。

	2.报评项目需提交：①专利证书或全套专利申请文件；②技术、产品鉴定书与说明书；
                  ③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④质量检测报告、卫生检疫报告；

⑤各级奖励证书； ⑥商标注册证明；⑦产品照片。

	3.报评项目名称不超过20个字，不得使用“系列产品”等用语。

	六、参展费用
	

	展 位 费
	国际
	1500美元× 间 ＝    元
	会刊费
	100元 ×   项＝    元

	
	A类
	5800元×   间 ＝    元
	会务费
	600元×    人＝    元

	
	B类
	4800元×   间 ＝    元
	评审费
	1100元 ×  项＝    元

	
	特装
	500元×    ㎡ ＝    元
	特金评审
	2000元 ×  项＝    元

	广 告 费
	        元   广告形式：
	十佳初审
	1000元 ×  家＝    元

	合计金额
	元
	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汇款日期
	2010年      月       日  
	汇款方式
	信汇 □    邮汇 □

	 注：为保证大会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务请参展单位在截止日期2010年10月15日

	前将参展登记表寄回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参展单位盖章

	2010年   月   日   


